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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110 号”文核准，湖南华凯文

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华凯创意”）不超过 3,060

万股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于 2017 年 1 月 6 日刊登招股说明书。发行人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总量为 3,060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

将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保荐机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

部证券”、“保荐机构”或“本保荐机构”）认为华凯创意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创业板上市交易。现将有

关情况报告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保荐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注册中文名称：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英文名称： Hunan Huakai Cultural and Creative CO., LTD. 

注册资本： 9,178.11 万元（本次发行前）、12,238.11 万元（本次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 周新华 

设立日期： 2009 年 2 月 23 日 

住    所： 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 229 号厂房 101 

经营范围： 展馆、展厅的设计、布展服务，多媒体设计服务，会议系

统的开发及安装，装修装饰工程的承接，灯光音响设备的

安装；国内各类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动画设

计制作；计算机软件开发；建筑模型、机械模型、工业模

型、医疗器械模型、教学模型、道具、雕塑的设计、制作、

销售及安装服务。（需资质证、许可证的项目取得相应的有

效资质证、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二）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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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凯创意是一家以文化创意为核心，以高新数字技术展示手段为依托，为各

类客户提供空间环境艺术设计服务的国内大型文化创意企业，公司在城市文化

馆、博物馆、企业文化馆等大型文化主题展馆综合布展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三）设立情况 

2014 年 2 月 28 日，华凯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华凯有

限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华凯创意，各

股东在华凯创意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2014 年 3 月 28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华凯有限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的账面净资产值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天健审[2014]2-135 号”《审计报告》，确

认华凯有限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120,152,413.19 元。 

2014 年 3 月 28 日，发行人召开发起人会议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全体发起人

出席了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湖南华凯创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整体变更

为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议案》等。同日，华凯有限的全体股东签署了《湖南华凯创意展览

服务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协议》，一

致同意以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将华凯有限按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

账面净资产值 120,152,413.19 元以 1.49：1 的比例折为 8,067 万股，整体变更为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各股东在华凯创意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2014 年 4 月 10 日，华凯创意在湖南省工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

领取了注册号为 430193000020363 的《营业执照》。 

（四）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主要财

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科目名称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527,071,892.55 533,901,852.06 467,683,258.69 363,251,7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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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称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固定资产 61,468,884.60 64,625,196.99 68,178,077.80 67,757,070.37 

无形资产 27,638,205.38 28,289,160.83 5,532,948.88 5,180,010.88 

资产合计 621,313,533.29 629,797,098.47 543,346,453.24 437,367,672.11 

负债合计 319,914,318.91 337,552,774.66 287,970,791.57 268,572,357.50 

所有者权益 301,399,214.38 292,244,323.81 255,375,661.67 168,795,314.61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科目名称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172,199,568.21 481,501,008.47 435,745,634.57 418,694,415.44

营业利润 7,253,323.72 32,199,375.96 38,066,625.18 32,635,516.71

利润总额 11,019,760.34 42,882,597.75 43,089,275.94 35,427,621.21

净利润 9,154,890.57 36,868,662.14 36,580,397.06 30,109,191.8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9,154,890.57 36,868,662.14 36,580,397.06 30,109,191.8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53,293.44 27,781,622.12 32,313,153.92 27,736,011.97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科目名称 2016年1-6月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7,860,455.63 37,574,561.36 -40,060,384.10 1,415,205.90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2,790,917.57 -18,827,492.71 -2,060,599.41 -3,033,321.91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21,260,164.73 1,130,694.50 27,721,132.65 42,691,785.3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1,911,537.93 19,877,763.15 -14,399,850.86 41,073,669.35

4、主要财务指标 

指标名称 
2016年 1-6月/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5 年/ 

2015 年末 
2014 年/ 

2014 年末 
2013 年/ 

2013 年末 
流动比率（倍） 1.79 1.90 1.82 1.63

速动比率（倍） 0.82 1.11 0.91 0.9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8.57% 44.20% 42.89% 52.71%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期） 2.04 3.03 4.11 5.47

存货周转率（次/期） 0.99 1.49 1.49 2.11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852.21 5,794.76 5,820.25 4,776.99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915.49 3,686.87 3,658.04 3,010.92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扣除非 595.33 2,778.16 3,231.32 2,7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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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利息保障倍数（倍） 4.01 6.56 6.07 6.44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

水面养殖权和采矿权后）占净

资产的比例（%） 

0.18% 0.32% 0.50% 0.49%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3.28 3.18 2.78 2.09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35 0.22 -0.16 0.5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6 0.30 0.39 -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6 0.30 0.39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 10.15 16.54 20.73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股数：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3,06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4、每股发行价格：5.21 元/股 

5、发行市盈率：22.95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5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6、发行前每股净资产：3.28 元/股（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除

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7、发行后每股净资产：3.48 元/股（按照 2016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8、发行市净率：1.5 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9、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网下配售数量为 3,060,000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

有效申购数量为 29,050,600,000 股；网上发行数量 27,540,000 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90%，网上有效申购股数为 99,180,706,000 股，回拨后中签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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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7674974%，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 3601.33282 倍。网上、网下投资者

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即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为 43,357 股，主

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141690%。 

10、发行对象：符合资格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且取得创业板投资资格的

境内自然人、法人投资者（法律或法规禁止者除外）。 

11、承销方式：余额包销 

12、募集资金金额：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942.6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 3,459.6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2,483.00 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1 月 14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

况进了审验，并出具了[2017]2-1 号《验资报告》。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新华及其关联方神来科技承诺：自公司股票

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公司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华凯创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公司

上市后 6 个月内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公司有派息、送股、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价格进行相应调整，下同）均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或者公司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

第一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本公司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本人/本公司所持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本人/本公司减持

价格将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周新华及其关联方神来科技同时承诺：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本公司

股东及其配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本人/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本人/本公司股东及其配偶

从华凯创意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本公司

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如本人/本公司股东及其配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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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转让本

人/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如本人/本公司股东及其配偶在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 7 个月至第 12 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熊燕、王安祺、彭红业、李宇、杨长清、

周凯、常夸耀、吴启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

回购该部分股份；本人所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在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减持的，本人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公司

上市后 6 个月内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价，或者公司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

易日）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

的股份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各自担任公司董事、监

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 25%；各自从华凯创意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职务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如各自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如各自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 7 个月至第 12 个月

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 

担任本公司监事的股东王萍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 25%；本人从华凯创意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职务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华凯创意股份；如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如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 7 个月至第 12 个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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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 

本公司股东文旅基金承诺：下述期间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华凯创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华

凯创意回购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华凯创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

股份：（1）华凯创意股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12

个月内；（2）本企业成为华凯创意股东的工商登记完成之日起 3 年内。 

本公司法人股东深创投、非自然股东柏智方德及自然人股东何志良、熊建国、

卞慧波、杨红爵、章慧、汤军、蒲海云、李波、周清波、王芳、李毅伟、黄永松、

姜淑娥、谢波、黄杰、张剑、谭克修、孟学军、张钧、张小凡、谢建华、罗明、

姜国斌、程忠义、廖春青、杜希尧、战颖、潘爱群、才泓冰、刘伊玲、刘欢喜承

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李惠莲之夫何志良同时承诺：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股

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或者公司

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则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锁定期限自

动延长 6 个月；本人所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

两年内减持的，本人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上述锁

定期届满后，在李惠莲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公司

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自李惠莲从公司董事、监

事或高级管理职务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华凯创意股

份；如李惠莲在华凯创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

申报离职之日起 18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华凯创意股份；如

李惠莲在华凯创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 7 个月至第 12 个月之间申报

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华凯创

意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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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荐机构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经核查，发行人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1、本次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2、本次发行后的股本总额为 12,238.11 万元，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3、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份为 3,060 万股，占发行人本次发行后股份总额

的 25.00%，不少于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25.00%； 

4、本次公开发行后发行人股东人数不少于 200 人； 

5、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财务会计信息无虚假记载； 

6、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与发行人关联关系的说明 

本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下列任何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 

1、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2、发行人持有、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拥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4、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存在影响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关联

关系。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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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9、遵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

规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

等义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

上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3 个

完整会计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

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已有的

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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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持续关注

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的情况。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管人员

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已有的

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

的内控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持续关注

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的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

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

意见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关联交

易决策权限、表决程序、回避情形等工作规

则； 

2、督导发行人及时向保荐机构通报将进行的

重大关联交易情况，保荐机构将对关联交易

的公允性、合规性发表意见； 

3、督导发行人严格执行有关关联交易的信息

披露制度。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

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

交的其他文件 

1、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2、督导发行人在发生须进行信息披露的事件

后，立即书面通知保荐机构，并将相关资料、

信息披露文件及报送证监会、交易所的其他

文件送保荐机构审阅。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

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1、督导发行人执行已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等规定，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性和专

用性； 

2、在项目完成后，保荐机构将及时核查发行

人项目达产情况、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并与

招股说明书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披露信

息进行对照，如发生差异，将敦促发行人及

时履行披露义务，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3、如发行人欲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方案，保荐

机构将督导发行人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方提供担保等事项，

并发表意见 

1、保荐机构持续关注发行人提供对外担保及

履行的相应审批程序情况，督导发行人执行

已制定的规范对外担保的制度； 

2、要求发行人在对外提供担保前，提前告知

保荐机构，保荐机构根据情况发表书面意见。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履行持 要求发行人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保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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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协议约定的方式，及时通报信息；要求发行

人在公告中一并披露保荐机构在募集资金使

用的真实性和合规性、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

合规性等深圳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需

要发表的意见；国家法律、中国证监会规定

或者本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权利。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

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持续对发行人进

行关注，并进行相关业务的持续培训。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建武 

住所： 
陕西省西安市东新街 232 号信托大

厦 16-17 楼 

电话： 029-87406043 

传真： 029-87406134 

保荐代表人： 邹扬、李锋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西部证券认为：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西部证券同意推荐湖南华凯文化创

意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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